临淄区2022年度重大民生实事项目
完成情况的报告
1、 加强困难群体关爱保障
（1） 重点工作：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。
（2） 年度目标：将城乡低保对象、城乡特困人员、机构养育孤儿、社会散居孤儿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、重点困境儿童、困难残疾人、重度残疾人等九类困难群众救助标准再提高10%，投资金额1600万。
（3） 目标完成情况：转发并执行《淄博市民政局 淄博市财政局 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的通知》淄民〔2022〕12号，自2022年1月1日起，对困难群众救助标准调整如下：
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880元;农村 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630元提高到755元。
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200元提高 到1320元;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840元提高 到1050元。
已及时足额拨付社会救助资金。低保和特困实际投资额度为24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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